团台字〔2013〕7号
关于召开共青团台山市第十四次
代表大会的通知
各镇（街、场）团（工）委，市直各单位团组织：

    经市委同意，共青团台山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定于6月17日至18日在台城召开，为使大会顺利进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议时间：6月17日下午至18日，时间一天半。

二、与会人员：共青团台山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，列席代表 (其中，列席代表仅参加17日下午开幕式)。
三、会议地点：台山市政府大院
四、报到时间及地点：各镇（街、场）代表请于6月17日上午12:00到高业大酒店统一集中报到，其它代表于上午10:00前到高业大酒店报到。全体代表下午14:00集中市府会议中心礼堂参加预备会议，务必提前15分钟到场。住宿代表于13:20集中酒店门口，统一乘车前往会场。
    五、食宿安排：各镇（场）、基层学校的代表安排在高业大酒店食宿。市直单位（含城区学校）和台城的代表原则上不安排食宿。
六、要求：
1、市团代会是我市团员青年的政治生活大事。各镇（街、场）团（工）委，市直各单位团组织必须要对本地、本单位代表参加本次大会的情况进行跟踪落实，安排好工作，依时到会。原则上一律不能请假，对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会议的代表，须本人书面提出申请，经本单位党组织和团（工）委盖章同意后，报团台山市委研究批准，才能办理请假手续。代表们出席会议需穿正装（工作制服）。各镇（街、场）团（工）委，市直各单位（教育线）请于6月13日上午11:00前将与会代表出席情况报团市委办公室，联系人：陈佩文，联系电话：5511941，邮箱：tstw2001@163.com。
2、各镇（街、场）团（工）委、市直各单位团组织，要及时将市团代会召开的情况向党委汇报。尽量邀请党政领导接见代表，与代表交流并给与鼓励。同时要做好动员，增强代表的荣誉感和责任感，保证代表以饱满的精神面貌参加会议。

3、全市各级团组织要借助团内外宣传阵地和各种媒体，广泛宣传市团代会召开、代表参会及领导接见的情况，扩大市团代会的社会影响，振奋全团精神。

    4、各代表团团长（召集人） 要做好召集代表等统筹工作，副团长、资料员负责协助大会工作人员做好本团资料发放、分组讨论、食宿安排等工作。

5、18日下午大会闭幕后，原则上对当晚住宿不作安排，请各有关单位安排好车辆接送代表（若有特殊情况另作安排）。
附：1、共青团台山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出席情况回执
2、共青团台山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日程表
共共青团台山市委员会
二〇一三年六月八日

附件1：

共青团台山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出席情况回执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	序号
	代表姓名
	性别
	是否参会
	是否住宿

（17日）
	是否就餐
	手机号码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备注
（所属第X代表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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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
注: 请务必于6月13日星期四上午11:00前将回执以电子邮件方式报团市委办公室（邮件标题注明“团代会回执”），联系人：陈佩文，联系电话：5511941，邮箱：tstw2001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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